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退休手续办理流程


单位通知个人，做好工作交接准备，并组织退休谈话。政处级以上和巨高以上人员，由分管校领导谈话，其他人员由单位政党负责人谈话





部门党政负责人对个人进行退休谈话，将谈话表交人事处




















人事处劳资科（414室）按相关政策核算退休人员待遇





通知财务处执行退休待遇





人事处档案科


（413室）办理退休证，并携带一寸照片





人事处于执行退休待遇当月将退休通知及名册移交离退休工作处





退休人员携带退休证/身份证到财务处办理公积金返还手续





退休人员携带退休证，到离退休工作处报到





教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当月，人事处告知所在单位退休人员








